
動物用藥品使用準則第四條附件二含藥物飼料添

加物使用規範修正規定勘誤表 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
一、成分規格： 

(一) 抗生素製品，其抗生素總含

量（力價）不得超過百分之二

十二。 

(二) 非抗生素製品，其有效成分

總含量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

五。 

一、成分規格： 

(一) 抗生素製品，其抗生素總含

量（力價）不得超過百分之

二。 

(二) 非抗生素製品，其有效成分

總含量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

五。 

 


